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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一方请求返还以缔结婚姻

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人民法院
可按照彩礼返还规则予以处理

——赵某诉李某等婚约财
产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 10月，赵某（男）与李某相

识恋爱。按照当地习俗“上门提亲”时，
赵某给付礼金6.6万元。2021年 2月，
双方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李某答应
赵某，在赵某为其买车后办理结婚登

记，赵某于是给予李某购车款 15 万
元。2021年3月双方发生争吵，李某独
自回娘家生活，后双方未能就登记结婚
事宜协商一致。恋爱期间，李某曾怀孕
但人工流产。赵某起诉请求判令李某
返还彩礼6.6万元及购车款15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赵某订婚时给付

李某的 6.6 万元，系以缔结婚姻关系
为目的，属于彩礼。关于赵某给付的
15 万元购车款，结合聊天记录等在
案证据，可以确定给付行为是以结婚
为目的，亦属于彩礼性质。赵某与李
某虽订立婚约，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李某在举行婚礼后不足一月
即独自回娘家生活，双方尚未开始持
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对赵某请求返
还彩礼的诉请，应予支持。考虑彩礼
的实际消耗以及李某曾有中止妊娠等
具体情况，在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
后，判决李某返还 17万余元。

【典型意义】
彩礼作为习俗，其形式和内容也会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近年
来，为缔结婚姻，当事人除给付礼金形
式的彩礼外，还存在给付购车款、购房
款等大额款项行为。该款项与礼金形
式的彩礼同样承载着给付一方对缔结
婚姻的期望。人民法院在审查在案证
据基础上，应当认定以婚姻为目的给予
的购车款、购房款等大额款项具有彩礼
性质。如果双方当事人未能缔结婚姻，
可按照彩礼返还规则进行处理。

案例二
一方请求返还婚前同居期

间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刘某诉张某婚约财产
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 年下半年，刘某 （男） 与

张某在网上相识并恋爱。2023 年 3
月，张某到刘某家与刘某及其儿子共
同生活。2023 年 5 月，双方举办婚
礼 。 2023 年 10 月 ， 双 方 分 手 。 其
间，刘某向张某多次转账共计 31500
元，其中金额为 520元的转账有五笔
共计 2600 元；张某亦通过微信向刘
某转账 4500 元。刘某、张某相互转
账时均未备注用途。刘某认可张某在
共同生活期间有购买床上用品及为刘
某购买衣物、充值话费等支出。刘某
以上述款项系彩礼性质为由，起诉请
求张某返还全部转账款。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虽未办理结

婚登记，但按照习俗办理了结婚仪
式，结合双方互有转账的情况、刘某
的特殊转账金额、张某为家庭的开
支、双方的共同生活时间等，在双方
同居生活期间，并非刘某单方面为共
同生活付出，应认定刘某的转账系用
于家庭共同生活开销，并不具有彩礼
性质，故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表情达意的

小额转账不属于彩礼范围。在具体案
件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地风俗习
惯和日常生活经验，厘清双方间的往
来款项系为表达、增进感情的消费性
支出还是彩礼，从而适用相关规则予
以处理。

案例三
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

生活时间较长且已孕育子女，
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王某诉孙某婚约财产
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 1月，王某 （男） 和孙某

经人介绍相识，为了缔结婚姻，王某

给付孙某彩礼 20 万元。2020 年 10
月，王某和孙某按照习俗举办婚礼，
之后双方开始同居生活。2021 年 8
月，孙某生育女儿王小某。王某和孙
某举行婚礼后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2024 年 10 月，双方因家庭琐事
产生矛盾分手，王小某由孙某抚养。
后双方因彩礼返还问题协商不成，王
某起诉请求孙某返还彩礼20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双方按照习俗举

办婚礼，共同生活已达 4 年，且生育
一女。共同生活期间，彩礼已部分用
于家庭日常开支。双方虽未办理结婚
登记，但孙某养育子女、经营家庭的
付出是不可忽视的。分手后，女儿王
小某亦由孙某直接抚养。若以夫妻名
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女后
仍要求返还彩礼，对孙某明显不公
平，故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清晰界定了在未办理结婚登

记但已长期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的情
况下，彩礼返还问题的处理原则。法
院并未机械地适用“未登记即应返还”
的规定，而是将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
是否生育子女、彩礼的用途作为核心
考量因素。法律不鼓励以婚姻为名索
取高额财物，同时也不支持将彩礼视
为一种可以随意撤销的“投资”。已共
同生活较长时间并建立起家庭共同体
的情况下，一方在关系破裂后主张返
还彩礼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贯彻诚
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案例四
“闪婚”后，彩礼接收方拒绝

共同生活，另一方请求离婚并返
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郑某诉吴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4年 3月 1日，郑某 （男） 与

吴某通过相亲相识。3 月 3 日，双方在
吴某老家 A 省见面。3 月 4 日，双方办
理结婚登记。同日，郑某通过现金、转
账方式共给付吴某彩礼 20万元。3月 6
日，双方回到 B省郑某家。同年 3月 14
日，吴某以旅游为由离开。之后郑某多
次催促要求吴某返回与其共同生活，吴
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诿。2024 年 4 月 15
日吴某通过微信告知郑某称：“我们相
识几天就匆匆结婚，双方不了解，并没
有任何感情基础，所以我现在准备与你
离婚……”因郑某要求吴某返还彩礼未
果，遂诉请离婚并要求吴某返还彩礼
20万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婚姻以夫妻感情

为基础。本案中，双方从相识至办理
结婚登记再到分开仅短暂的十余天时
间，虽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相处
时间明显较短，双方也未共同生育子
女，且经郑某多次催促，吴某拒绝返
回，双方一直未进行有效的感情交流
与 沟 通 ， 至 今 未 真 正 建 立 起 夫 妻 感
情，故对郑某要求离婚之诉请，予以
支持。因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仅相处
了 十 天 ， 彩 礼 接 收 方 拒 绝 共 同 生 活 ，
结合彩礼未实际使用、吴某未置办嫁
妆 、 双 方 未 共 同 孕 育 孩 子 等 实 际 情
况 ， 本 案 属 于 应 当 返 还 彩 礼 的 情 形 ，
判令吴某返还彩礼 20 万元。

【典型意义】
虽然办理结婚登记可以使当事人在

法律上成立夫妻关系，但这并不足以认
定一方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人民
法院还应结合双方对婚姻的态度、是否
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等事实予以认定。
本案中，从当事人沟通内容可以看出，
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亦
未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并且，从彩礼
接收方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看，存在借
婚姻索取财物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
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婚姻关系、彩礼接收
方返还全部彩礼。

案例五
借婚姻索取财物构成诈骗罪

的，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其承担刑
事责任并退赔被害人损失

——卢某等诈骗案

【基本案情】
2024年 3月，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

审理中发现卢某存在多起婚约财产纠纷
关联案件。因案发时间接近，卢某在执
行程序中拒不归还彩礼，人民法院经综
合分析认为卢某可能涉嫌骗婚，遂依法
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及相关证据。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2021 年至 2024
年期间，卢某以相亲、订婚为名，通过
索要见面礼、结婚彩礼、借款为由，先
后骗取胡某、李某等 8 人财物共计 63
万余元，伙同其母亲共同骗取李某、李
某乙等 7 人财物共计 45 万余元，遂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卢某诈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判决被告人卢某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违法所得退赔
各被害人损失。

【典型意义】
当事人以索要彩礼为名骗取他人

财物，构成犯罪的，不仅要退赔被害
人所遭受的损失，还要依法承担刑事
责任。虽然此前部分被害人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经人民法院作出
民事判决，但并不排斥刑事责任的承
担。刑事退赔时民事判决已执行部分
相应扣减。该案向骗取彩礼的违法犯
罪行为鲜明“亮剑”，对净化社会风气
具有积极意义。

“ 准 妈 妈 ”遇 车 祸 提 前 生 产 ，精 神 抚 慰 金 如 何 认 定 ？
法院：结合“提前分娩、新生儿连带受损”等特殊情节，酌定精神抚慰金

本报讯 成都一“准妈妈”骑电动
车时意外与一辆小轿车相撞发生车祸，
进行紧急剖腹产后母子二人均住院治
疗。其诉至法院后除了主张治疗费用
还索赔精神抚慰金，法院能否支持？近
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
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
充分考量原告及家庭承受的一定身心
创伤，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后续
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
等损失共计 16 万余元，其中 1 万元精神
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

2024 年 11 月某日，杨某驾驶一辆登
记在其妻子名下的小轿车沿位于彭州市
的某省道行驶，因操作不当导致小轿车
与对面左转弯的孕妇王某所骑电动车相
撞，造成王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事故。热
心群众与杨某合力将王某送上救护车。
王某此时怀孕 37+4 周，已是孕晚期，入
院被诊断为“车祸伤后胎盘早剥、胎膜早
破、右侧锁骨骨折、37+4周宫内孕单活胎
头位先兆临产”，医生立即对其进行了剖
腹产手术。王某生下孩子在产科住院 2
天后，因锁骨骨折转入关节骨科治疗，共
计住院 11 天，产生医疗费 14799.71 元。
王某的孩子出生后因“窒息复苏后气促、

呻吟 10+分钟”，住院 5天进行治疗。
经当地交警大队认定，杨某与王某

承 担 事 故 同 等 责 任 。 2025 年 3 月 28
日，王某的伤残等级经司法鉴定为十
级。因未就赔偿事宜协商一致，王某将
杨某、杨某妻子以及该车辆投保交强险
和商业险的两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
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
共计 16万余元。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残疾赔偿金、
医疗费扣除比例等常规项目无异议，但
对精神抚慰金的赔付存在明显分歧。

王某认为该事故不仅造成自己被迫
进行紧急剖腹产，经受了提前分娩的痛
苦、新生儿住院的焦虑，还落下了身体
伤残，家庭也因此陷入困境，因此被告

应当支付 2万元精神抚慰金。
被告则均认为应该参照十级伤残案

件的精神抚慰金赔偿标准大幅调低或不
予支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涉交通事故
中，受伤孕妇属于特殊群体，其精神抚慰
金的认定不能仅参照伤残等级，还需结
合“事故直接导致提前分娩、新生儿连带
受损”等特殊情节。综合考量身体创伤
与精神痛苦的关联性、家庭层面的衍生
精神损害、侵权过错与事故后果的匹配
度、当地经济水平等因素，法院酌定支持
1万元精神抚慰金。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原、
被告均服判并已履行完毕。

（王晓明 王月诗）

本 案 中 ，事 故 导 致 王 某 锁 骨 骨
折 ，此 为 直 接 身 体 伤 害 ，但 事 故 同 时
引 发 了 孕 妇 王 某 提 前 剖 腹 产 的 生 理
风 险 与 对 胎 儿 健 康 情 况 产 生 心 理 恐
惧 ，这 是 普 通 伤 残 案 件 中 不 存 在 的 精

神 压 力 。 新 生 儿 因 事 故 产 生 症 状 住
院 ，虽 未 直 接 主 张 权 利 ，但 作 为 母 亲
的 王 某 需 持 续 面 对 孩 子 的 治 疗 过 程 ，
痛 苦 程 度 显 著 高 于 仅 自 身 受 伤 的 情
况 。 综 合 侵 权 过 错 与 事 故 后 果 远 超
一 般 情 况 的 匹 配 度 ，本 案 判 决 充 分 考
虑 弥 补 受 害 人 的 实 际 精 神 损 失 ，突 破
了 按 普 通 十 级 伤 残 的 赔 偿 标 准 认 定
精神抚慰金。

本报讯 （记者 张雅慧 通讯员
黄丽婷 闫眉宇）线上购物已成为许多
人的日常习惯，通过社交平台寻找代购
购买商品的消费方式也逐渐融入大众的
生活。然而，这类交易往往缺乏正规第
三方购物平台的监管与售后保障，消费
者可能面临诸多风险。近日，广东省广
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通过社
交平台交易购买到假冒奢侈品女包的案
件，判决售卖假包的代购者向购买方退
还全部款项。

小张通过朋友介绍在某社交平台上
认识了奢侈品包代购者阿豪，并约定以
41200 元的价格向其购买一款奢侈品女
包。一周后，阿豪向小张发送含编码的
实物照片，随即安排邮寄，小张收到货后
双方确认完成交易。

两年后，小张想通过二手平台售出
该女包，却被某检测认证中心鉴定为不
符合品牌制造商的技术信息和工艺特
征，女包及其序列证号均系假冒伪造。
小张认为阿豪存在欺诈行为，遂诉至法
院，要求其退一赔三。

诉讼中，经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复检，
案涉女包不符合正品特征。小张庭审出
示的包内缝编码与阿豪交易时提供的照

片上编码一致，但阿豪以未拍摄编码
细节为由，拒认小张出示的包与其出
售的包为同一物品。

阿豪称，出售给小张的女包是其向
上家以 38000余元购买并由上家直接发
货，其仅为中间商，未实际接触货物，不
存在欺诈。此外，阿豪还提交了与上家
的聊天记录并抗辩责任应追溯至上家。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为产品责
任纠纷，争议焦点为案涉女包交付人
的认定以及阿豪是否构成欺诈。根
据双方交易时阿豪发送的实物照片
显示，其寄出女包的编码与小张当庭
出示的包内缝制的编码一致，应认定
案涉包系阿豪交付。阿豪作为货物

的交付人及收款人，亦一直与小张就
买卖事宜进行沟通，故可认定阿豪系
合同的相对方。阿豪未提供有效证
据证明其交付的商品为正品，应承担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此外，案涉女包系阿豪向上家购
买后再转卖给小张，综合考虑阿豪提
交的其与上家的聊天记录等，现有证
据不足以证明阿豪存在“故意告知虚
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
故本案并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的“退一赔三”情形。阿豪与上家之
间的纠纷可另案处理。法院遂判决阿
豪向小张退还款项 41200元，小张向阿
豪返还案涉女包。该判决现已生效。

买到假包后能否让代购者退一赔三？
法院：代购者不存在欺诈行为时应全额退款

网络交易应遵循诚信原则，商
家不得以“不知情”“代购”为由推
卸责任。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应选
择正规渠道，购买单价较高商品优
先选择具有第三方资金托管、质量
认证的电商平台交易，若确实需要

进行私域交易的，可要求卖家提供
平台验货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在
非平台交易场景 （如在社交软件中
交易），消费者应着重核实交易相对
方的身份信息，要求对方提供经营
资质证明或企业注册信息。发生纠
纷时，消费者可优先通过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平台介入等途径固定证
据，必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6年1月10日（总第9983期）

王锡恩（香港特别行政区）：本院受理（2025）琼 0105 民初

1051 号原告符林波与被告王锡恩、第三人吴淑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琼 0105 民初

10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锡恩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符林波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 元；二、被告王

锡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符林波支付逾期利息

（以 1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12 月 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 2024 年 11 月 20 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3.1%计算）；三、被告王锡恩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符林波支付律师费 2000 元。案件受理费

2342 元，由被告王锡恩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南]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王奇华、付欣：本院受理上诉人宋芳与被上诉人唐山新天

地美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奇华、付欣及原审第三人宋作

义、唐山新天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唐山新天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裁判

主文如下：一、撤销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琼 02 民

初 15 号民事判决；二、唐山新天地美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宋芳支付 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

算方法：以 1000 万元为基数，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计

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三、王奇华对上述第二项确定的唐

山新天地美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四、驳回宋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

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及时足额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自觉主动前往本院申报经常

居住地及财产情况，并不得有转移、隐匿、毁损财产及高消费等

妨害或逃避执行的行为。违反本条款规定的，本案立案执行后，

执行法院可按照法律文书载明的送达地址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并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罚款、拘

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审案件受理

费 98521.33 元及保全费 5000 元（宋芳均已预交），由唐山新天地

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奇华负担 93169.20 元，宋芳负担

10352.13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98521.33 元，由唐山新天地美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奇华负担 88669.20 元，宋芳负担 9852.13

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因你们下落不明，地址不详，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琼民终 1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告深圳市韶音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韶音公司）与被告苏

州墨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下称苏州墨觉）、安徽墨觉电子有限
公司（下称安徽墨觉）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作出（2024）京 0108 民初 42310 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现已

生效。判决书认定，苏州墨觉、安徽墨觉在电商平台发布墨觉

“是骨传导耳机的天花板”、墨觉“先后获得五十余项发明及实

用新型专利”等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在互联网发布韶音产品“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骨传导，是假货”等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判决：

苏州墨觉、安徽墨觉连带赔偿韶音公司 110 万元人民币并消除

影响。苏州墨觉和安徽墨觉同意履行判决书确认的事项，并对

外公开判决书内容，以消除上述行为对韶音公司的影响。

苏州墨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裁定受理广东正
索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广东雅商律师

事务所担任广东正索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经调查，广东

正索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中山市

第二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作出（2022）粤 2072 破 3 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广东正索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广东正索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广东正索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 1月 4日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裁定受理中山市
金银首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广东雅商律师事

务所担任中山市金银首饰有限公司管理人。经调查，中山市金

银首饰有限公司现无财产可供清偿破产费用。中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25 年 10 月 20 日作出（2022）粤 20破 43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裁定宣告中山市金银首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中山市金银首

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中山市金银首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 1月 4日

全体债权人：宁波市丰华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华船

务”）合并破产重整一案，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已裁定批准了

《宁波市丰华船务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由本

管理人执行。根据重整计划规定，普通债权在清偿破产费用、共

益债务和其他优先类债权后进行清偿，在对前述债权清偿后，管

理人已对普通债权进行了第一次分配。现管理人已完成原存在处

置障碍的破产财产处置及相应的优先债权偿付，现管理人拟就剩

余现金对普通债权进行第二次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的最后一

次破产财产分配，本次分配金额为人民币 2，470，000.00 元，剩余

现金人民币 22，141.07元拟用于承担分配款银行转账费用、相关

档案材料保管费、公告费及管理人在管理期间垫付的通信费、

快递费等破产费用。本管理人将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开始实施，

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实施转账支付；如债

权人的分配款被法院冻结扣划的，管理人将协助支付至法院指

定账户。对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

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 2 个月仍不领取

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

其他债权人，破产费用由管理人账户随时予以支付。未尽事宜，

依照重整计划执行。管理人联系电话：15867881946，林律师，联

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大闸路 500号来福士办公楼 18楼。

宁波市丰华船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黄立峰：李运良、李凤梅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拒不遵照（2025）粤 1303 民初 2949 号民事判决书全面履

行支付赔偿款的义务，已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5）粤 1303

执 3369 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2025 年 11 月 24 日李运良、李凤

梅 与 案 外 人 高 宁 宇 达 成 债 权 转 让 协 议 ，将 其 享 有 的 债 权

387668.16 元转让给了高宁宇，高宁宇取得债权后依法享有向你

追偿的权利。本债权转让告知书自见报之日起视为送达。

告知人：李运良、李凤梅
2025年 12月 30日

英德溶洞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关于款项分配及提存公告

（2023）粤平英溶破管字第 07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及英德溶洞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德溶洞公司”）

《重整计划》相关规定，英德溶洞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现就英德溶洞公司破产重整最后一次分配前的提存债权事宜公

告如下：一、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 3

月 14日裁定受理英德溶洞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3）粤 18

破申 4号］，2023年 5月 8日指定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担任管

理人，2025 年 5 月 20 日裁定重整计划生效［案号：（2023）粤 18 破

4-2号］，英德溶洞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截至 2025年 12月

19日，管理人已于 2025年 8月完成第一次债权分配，现依据《重整

计划》及债权人会议决议，拟开展最后一次债权分配（第二次分

配），本次分配将完成全部债权清偿工作。二、本次最后一次分配

的债权类型及清偿方案。本次分配为英德溶洞公司重整计划项下

最后一次分配，管理人将在本次公告后进行分配，具体方案如下：

（一）清偿新发生破产费用：会计做账费用 15，000元、破产案件受

理费 139，975.75元（由管理人代收代付）；（二）清偿剩余职工债权：3

名职工（郭再飞、麦声孟、谢伟龙）剩余债权合计27，460.89元，本次

清偿完毕；（三）普通债权补充清偿：重整计划预留的800万元社保费

用扣除已补缴的5，244，282.27元后，剩余2，755，717.73元向除广东

省万水谦山投资有限公司外的普通债权人补充清偿，补充清偿率

为 6.92%，普通债权最终清偿率达 9.92%。三、提存债权的具体情

况。在第一次债权分配中，因英德市望埠镇望河社区何屋村民小

组、杨仕强等 2名债权人拒不提供收款账户未能清偿，管理人已对

该 2 人的应收清偿款合计 22101.75 元（确认债权金额 3%的清偿

款）依法予以提存，本次分配该 2 位债权人尚有确认债权金额

6.92%的清偿款合计 49416.44 元可领取。上述 22101.75 元以及本

次待分配的 49416.44元清偿款现暂因债权人无法提供收款账户

依法予以提存，如本次分配公告之日起满 2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

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依法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四、公告

期限及后续处理方式。（一）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个月

内，上述提存债权的债权人应在公告期内向管理人提供合法有效的

收款账户信息。（二）逾期处理逾期未联系管理人领取的，视为债权人

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金额将由管理人依法分配给其他普通债

权人。五、管理人联系方式，管理人名称：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联

系人：郭雨薇律师；联系电话：18893842290；地址：清远市清城区银泉

路 18 号社科中心大楼 7 楼 709。请相关债权人务必及时关注公告信

息，对公告有疑问的可联系管理人。本公告未尽事宜，管理人将依法

处理。 英德溶洞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 12月 19日

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知 南京长
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全体债权人：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

院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裁定受理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

“长岛公司”）破产重整申请。现根据本案工作进展，经报南京市栖

霞区人民法院同意，现定于 2026 年 1 月 25 日 14 时 30 分召开第二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现将长

岛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时间：2026 年 1

月 25日 14时 30分；二、会议主要议程：第一项：管理人作《提请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第二项：管理人作《管理人执行职

务阶段性工作报告》；第三项：管理人作《关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

清偿情况的报告》；第四项：审计机构或管理人作《审计机构工作报

告》；第五项：评估机构或管理人作《评估机构工作报告》；第六项：

管理人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说明；第七项：分组审议表决《重整

计划草案》；三、会议地点及形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采取网络会议

的方式举行。债权人在 2026 年 1月 25 日之前，会收到债权人网络会

议短信平台发送短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参会人员可自行选择使

用电脑或者手机参会。具体方式如下：（1）电脑参会：打开浏览器，

输入网址：https://pccz.court.gov.cn/pcajxxw/login，输入收到的账

号和密码登录，进行网络参会。（2）手机参会：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破茧云会议”，输入收到的账号密码，登录参会。（注意；手机端参

会，必须通过微信小程序参会，不能通过手机浏览器）。为确保会议

当天顺利参会，请收到账号和密码后务必登录会议进行测试。测试

成功后请勿随意更换参会设备和网络。正式会议当日，请参会人员

务必再次登录系统，通过网络观看会议直播和参与投票表决；四、

联系方式：管理人联系方式：韩律师，18251831101/18389486560。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路 6 号石榴财智中心 10 号楼江苏

亿诚律师事务所。 南京长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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